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万鸿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公司为协助执行人

２．

涉案金额为：货款

３９６１４４．８

元

３．

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利润的可能影响尚须根据最终判决情况方可确定，本公司尚

无法判断上述案件进程及结果， 亦无法准确判断上述诉讼案件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的影

响。

一、本次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洛执字第

１５４

号

责令协助单位追款通知书，现将通知书内容公告如下：

本院在执行郑州国强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洛阳廛河特种油墨厂一案中， 查明

该案在审理中，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向你单位（原名称：武汉诚成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送达了（

２００１

）洛民初字第

２９３－１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

２００１

）洛民初字第

２９３－１

号民事

判决书。要求你单位协助执行：“

１

、停止支付洛阳市廛河油墨厂在你单位的货款

５０

万元。

２

、

停止支付日期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该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后，你单位

擅自向洛阳市廛河特种油墨厂支付的款项超过

５０

万元，到该案执行时仅剩

１０３８５５．２

元。 依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３７

条的规定，责令你

单位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１５

日内追回擅自支付的款项

３９６１４４．８

元，并将该款交到本院。

逾期拒不追回，本院将依法裁定你单位在擅自支付的数额内向申请人承担相应责任，

并视情节轻重追究你单位及相关负责人妨害执行的法律责任。

二、本公司核查情况

本公司自收到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洛执字第

１５４

号责令协助单位追款

通知书后至公司档案室查询历史资料， 在公司档案室未找到任何关于此案件的其他资料

及法律文书。

上述案件所指事件发生时间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期间，关于此事项的知情人员及经办人员

均已离职，公司正组织工作人员翻找十年前的存档资料，以了解此事项的详细情况，相关

事项仍在核查过程中，公司暂时无法判断该事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公司董事会将认真应

对上述事项，加强内控管理，并研究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妥善解决上述事项并及时公告。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各项经营业务仍在正常进行，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利润的可

能影响尚须根据最终判决情况方可确定，本公司尚无法判断上述案件进程及结果，亦无法

准确判断上述诉讼案件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的影响。

四、备查文件

１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洛执字第

１５４

号责令协助单位追款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

2013年7月1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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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７

股票简称：

＊ＳＴ

彩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没有补充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咸阳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 代表股份

２６２

，

９７０

，

０３８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６９％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董事候选

人、监事候选人和公司法律顾问。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李淼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经过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

２６２

，

９７０

，

０３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

权的

１００％

。

（二）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监事的议案》

接受公司董事李淼先生、高荣国先生、马建朝先生、刘燕武先生、董军先

生提出的辞去董事职务的申请， 大会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郭盟权先生、

司云聪先生、张少文先生为公司董事。

接受公司监事王琪女士、归光宇先生、李加顺先生提出的辞去监事职务

的申请，选举朱以明先生、牛新安先生为公司股东监事，与经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职工监事董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监事会。

表决结果如下：

１

、

郭盟权

同意票

２６２

，

９７０

，

０３８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２

、

司云聪

同意票

２６２

，

９７０

，

０３８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３

、

张少文

同意票

２６２

，

９７０

，

０３８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４

、

朱以明

同意票

２６２

，

９７０

，

０３８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５

、

牛新安

同意票

２６２

，

９７０

，

０３８

股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郭斌律师、贺伟平律师为本次会议出具见证法律

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７

股票简称：

＊ＳＴ

彩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监事会

３

名成员、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改选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董事会推选郭盟权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二、通过《关于改选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推选司云聪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三、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

７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委任郭盟权先生、司云聪先生、张少文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与葛迪先

生、王建章先生、孟夏玲女士、王鲁平先生共同组成战略委员会，其中董事长

郭盟权先生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构成不变，仍为王建章先生、孟夏玲女士和葛迪先生，其

中王建章先生为主任委员。

委任司云聪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与孟夏玲女士、王鲁平先生

共同组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其中独立董事孟夏玲女士为主任委员。

委任司云聪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与王鲁平先生、孟夏玲女士共同组

成审计委员会，其中独立董事王鲁平先生为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７

股票简称：

＊ＳＴ

彩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在咸阳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选举朱以明先生为公司

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３８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８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对外担保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相关规定，为解决农村的中小规模客户在畜牧水

产养殖经营过程中所需的资金困难，公司为购买和使用本公司产品

的客户进行贷款担保。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对外担保情况披露

如下：

一、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对外担保在保余额：

１０

，

１１９．００

万

元。

二、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对外担保在保余额最大的前五位被担保人

情况

提供

担保

公司

与公

司的

关系

被担保方

及与公司的

关系

在保 贷款期限

担保期

限

担

保

方

式

担保事项

被担

保方

资信

情况

审批

部门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通威

农业

融资

担保

有限

公司

公司

控股

子公

司

吴金娟

公司产品客

户

５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４ －

２０１４．６．１４

主合同

债务履

行完毕

之日起

两年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为被担保人向光

大银行成都分行

申请采购通威饲

料专项借款提供

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通威

农业

融资

担保

有限

公司

公司

控股

子公

司

李建

公司产品客

户

５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８ －

２０１４．６．１８

主合同

债务履

行完毕

之日起

两年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为被担保人向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申

请采购通威饲料

专项借款提供担

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通威

农业

融资

担保

有限

公司

公司

控股

子公

司

邢维良

公司产品客

户

４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８ －

２０１４．６．１８

主合同

债务履

行完毕

之日起

两年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为被担保人向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申

请采购通威饲料

专项借款提供担

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通威

农业

融资

担保

有限

公司

公司

控股

子公

司

王平

公司产品客

户

３００

２０１２．７．１２

２０１３．７．１２

主合同

债务履

行完毕

之日起

两年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为被担保人向中

山小榄村镇银行

申请采购通威饲

料专项借款提供

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通威

农业

融资

担保

有限

公司

公司

控股

子公

司

赵广立

公司产品客

户

３００

２０１２．９．１４－

２０１３．９．１４

主合同

债务履

行完毕

之日起

两年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宝坻支

行申请采购通威

饲料专项借款提

供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８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９

通威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有个别和连带责任。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９

号）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１２９

，

５８９

，

６３２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４．５３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为

５８７

，

０４１

，

０３２．９６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２

，

９８０

，

８２０．６６

元后，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７４

，

０６０

，

２１２．３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

川华信验（

２０１３

）

４０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

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在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总府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成都市

总府支行”）开设账户作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公司及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银行签订了《通

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本公司已在农业银行成都市总府支行开设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２２－９０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３４１９８

。 上述

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作其他用途。

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根

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本公司授权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伍忠良、候世飞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

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四、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５

日之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

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中信建投。

五、公司若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 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生效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鑫益定期开放

基金主代码

Ａ

类

：

０００２１２ Ｃ

类

：

０００２１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

》、《

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

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和

《

关于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备案

确认的函

》（

基金部函

［

２０１３

］

５７９

号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７４６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８２９

份额级别

泰信鑫益定期开

放

Ａ

类

泰信鑫益定期开

放

Ｃ

类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１９，２６５，８７２．４８ １１３，３５７，４０４．４０ ２３２，６２３，２７６．８８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７，６７５．４０ １１，０４７．３６ １８，７２２．７６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１９，２６５，８７２．４８ １１３，３５７，４０４．４０ ２３２，６２３，２７６．８８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７，６７５．４０ １１，０４７．３６ １８，７２２．７６

合计

１１９，２７３，５４７．８８ １１３，３６８，４５１．７６ ２３２，６４１，９９９．６４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

－ －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１３，００３．８２ １３，００３．８２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５６％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注：

１

、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获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２

、 按照有关法律规

定，基金合同生效前本基金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

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 即本基金以运作周期和自由开放期相结

合的方式运作。

本基金以

１

年为一个运作周期，每个运作周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包括

基金合同生效日）或每个自由开放期结束之后次日起（包括该日）至

１

年后的年

度对日的前一日止。

在每个运作周期结束后进入自由开放期。本基金的每个自由开放期为

５

至

２０

个工作日。 自由开放期的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当期运作周期结束前公

告说明。在自由开放期间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或其他业务。

本基金的每个运作周期以封闭期和受限开放期相交替的方式运作， 共包

含为

２

个封闭期和

１

个受限开放期。

在首个运作周期中， 本基金的受限开放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半年度对

日。在第二个及以后的运作周期中，本基金的受限开放期为该运作周期首日的

半年度对日。 本基金的每个受限开放期为

１

个工作日。

在每个受限开放期，本基金将对净赎回数量进行控制，以此保证净赎回数

量占该受限开放期前一日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在［

０

，特定比例］区间内，该特

定比例不超过

１５％

（含

１５％

）， 且该特定比例的数值将在基金发售前或在自由

开放期前通过指定媒体公告。如净赎回数量占比超过特定比例，则对当日的申

购申请全部确认，对赎回申请的确认按照该日净赎回额度（即受限开放期前一

日基金份额总数乘以特定比例） 加计当日的申购申请占该日实际赎回的比例

进行部分确认。如果净赎回数量小于零，即发生净申购时，则对当日的申购、赎

回申请进行全部确认。

在每个运作周期内，除受限开放期以外，均为封闭期。在封闭期内，本基金

不接受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如封闭期或运作周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

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或赎回业务的， 开放期 （含自由开放期和受限开放

期）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开始。开放

期内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而发生基金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 开放期将按因

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而暂停申购与赎回的期间相应延长。

（

２

）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 自每个封闭期或运作周期结束之后

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本基金进入开放期（含自由开放期和受限开放期），

开始办理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每个受限开放期为

１

个工作日，每个自由开放期

为

５

至

２０

个工作日，自由开放期的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当期运作周期结束

前公告说明。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８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无

●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国际会议中心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８６

，

６１５

，

２５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９．２３

（三）会议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浙江华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

会， 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童建新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５

人；

公司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情况：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本次提案的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

《

关于修改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３８６３３９６１５ ９９．９３％ ０ ０％ ２７５６４０ ０．０７％

是

２

《

关于修改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３８６３３９６１５ ９９．９３％ ０ ０％ ２７５６４０ ０．０７％

是

上述议案中，《关于修改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金臻律师、吴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华海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

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摩多元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３３０１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摩根士丹利

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

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保障基

金平稳运行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大摩多元收益债券

Ａ

大摩多元收益债

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３３０１２ ２３３０１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暂停大额申购

、

转

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

暂停大额申购

、

转

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注：大摩多元收益债券

Ａ

、大摩多元收益债券

Ｃ

均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起始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基金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高于

１００

万元（含）的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转换转入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金额高于

１００

万元（含），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请失

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累计申

请金额高于

１００

万元（含），本基金将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对逐笔累加

至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申请将确认失败。

２

、本基金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

行公告。

３

、在暂停本基金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

的其他业务正常办理。

４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免长途费），或

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５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２

证券简称：金鹰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调解完毕。

２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公司为原告。

３

、涉案金额为：借款本金

１６８０

万元及利息。

一、有关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被告：上海鑫鹰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收到（

２０１３

）舟定商初字第

７９７

号《舟山市定海区人

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公司与案外人嘉兴卡迪尔制衣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上海鑫鹰服饰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被告提出借款申请，原告根据被告的用款计划及申

请分期分批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汇付借款共计

１６８０

万元（暂计算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底）。 被告未归还原告借款，原告起诉至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

１６８０

万元，并按约定支付每天万分之三的借款利息，利随本清。

二、（

２０１３

）舟定商初字第

７９７

号《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的

调解结果：

经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被告上海鑫鹰服饰有限公司尚欠原告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人民币

１６８０

万元，上述款项被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前全额归还给原告，并支付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止的利息

２１０．７

万元， 并对借款本金

１６８０

万元支付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

日起至借款清偿日止按月利率

０．９％

计算的利息。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程

度，具体结果以执行完毕为准。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上海鑫鹰服饰有限公司的借款

计提特别坏账准备。 若本次调解执行预期效果，能全额追回应收借款本金及

利息，公司将对上述计提的坏账准备全额冲回。

四、其他说明

１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２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及时披露上海鑫鹰服饰有限

公司

１６８０

万借款案的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

２０１３

）舟定商初字第

７９７

号《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６

证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主要会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为初步核算数

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

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２

，

４４４

，

３３３

，

４６５．９８ ２

，

７０６

，

２８７

，

７４２．９６ －９．６８％

营业利润

９９

，

０１７

，

７３７．７５ １３５

，

８８５

，

９８７．２６ －２７．１３％

利润总额

１２２

，

５６０

，

１０３．５３ １５７

，

００２

，

８０３．１５ －２１．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２

，

０８５

，

７１６．４２ １１５

，

９９４

，

８３４．０１ －２０．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７４

，

４６１

，

７５８．２５ １００

，

０９９

，

０９０．０２ －２５．６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本报告期末比期初

增减

（

％

）

总资产

２

，

９２３

，

５５３

，

７０４．９５ ３

，

０４６

，

０３７

，

０８７．９３ －４．０２％

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０９

，

０９０

，

４１０．９６ １

，

４９９

，

５９３

，

０３１．０４ ０．６３％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６７３９ ３．６５０８ ０．６３％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２４２ ０．２８２４ －２０．６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８１３ ０．２４３７ －２５．６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０１２８ ８．０９６５

减少

２．０８

个百分点

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４４

亿元，同比下降

９．６８％

，其中，主营

业务收入

２３．５３

亿元，同比下降

９．３５％

；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分别下降

２０．６１％

和

２５．６１％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新开业门店

４

家，关闭门店

２

家。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共拥有门店

１４８

家。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业绩快报原件。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

／

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５

证券简称：美都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７

月

１７

日连续

２

个交易日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经自查、征询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除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股票连续

２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７

月

１７

日）

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的情况。

２

、经向公司管理层核实，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情况环境未

发生重大变化。

３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闻掌华先生函证并确认：截止目前，公司正在收购美

国境内的

ＷＡＬ

公司

１００％

股份，并公布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的《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ＷＡＬ

公司

１００％

股份的公告》和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告》）。 除上述事项外，截止目

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股权转让、债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

注入等重大事项或对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本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存在其他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近期，公司股价多个交易日出现异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以

下风险：

１

、本次公司收购美国境内的

ＷＡＬ

公司的股权事宜，尚需两国相关部门审

批，存在不确定性。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美都控股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告》（以下简称“预案”）里提到的盈利数据，是基于本次

项目收购按期实施，非公开发行顺利完成的前提下做出的盈利预计。项目收购

的实施情况、未来开井计划的进度、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势、汇率的变化等，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本公司在预案中提到的盈利预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